
证券代码：000897� � � �证券简称：津滨发展 公告编号：2015-32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津滨发展 "）于 2015�年 7�月 30 日收到控股

股东天津泰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建设集团 "）的书面通知，建设集团通过渤海

证券 " 泰达建设 - 渤海证券 -2015 年第 53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 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

增持了本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名称：天津泰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

因对中国经济及公司未来发展抱有信心，为维护公司广大股东的利益及公司股价稳定，

公司控股股东建设集团计划在未来 3�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 增持不低于 4700�万元人民币

的股份。

公司于 2015�年 7�月 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

fo.com.cn）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29）。

三、增持方式：通过渤海证券 " 泰达建设 - 渤海证券 -2015 年第 53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

划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竞价买入方式增持。

四、本次增持前控股股东持股情况：

增持实施前，建设集团持有公司 329,623,460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0.38� %。

五、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2015�年 7�月 29�日， 建设集团通过渤海证券 "泰达建设 -渤海证券 -2015年第 53 号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 增持公司股份 163.9 万股， 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0.1%， 增持金额为

971.14万元，增持均价为 5.93元 /股。

本次增持完成后， 建设集团对公司持股数为 331,262,460� 股， 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0.48%。

六、建设集团的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2015�年修订）》、《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

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5]51号）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等有关规定。

七、公司控股股东建设集团本次增持股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八、公司控股股东建设集团承诺，在上述承诺期限内控股股东将继续按承诺增持我公司

股份，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

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等违规行为，我公司将密切关注增持情况并履行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7月 30日

证券代码：000416� � � �证券简称：民生控股 公告编号：2015-50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经

于 2015年 5月 29日开市起停牌,并于 2015 年 6 月 5 日、6 月 12 日、6 月 19 日、6 月 26 日、7 月

3日、7月 10日、7月 17日、7月 24日分别发布了继续停牌公告。

停牌期间，公司积极协同各方进行洽谈、磋商，并已聘请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等相关工

作。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方案论证已经趋于成熟，确认公司目前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涉及重大

资产重组。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7 月 31 日开市起继续停

牌。

公司承诺争取在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的时间内披露本次重组方案， 即最晚将在 2015 年 8

月 29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重组事项且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

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证券最晚将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恢复交易，公司承诺在证券恢复

交易后 3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若在上述停牌期满前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公司承诺在累计不超过 3 个月的时间内按

照相关规则的要求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在上述期限内若公司仍未能召开董事会审议

并披露相关事项的，公司将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并股票复牌，同时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

少 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促

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按照承诺的期限向交易所提交并

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重组文件。

三、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49� � � �股票简称：精华制药 公告编号：2015-064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子公司中美福源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近日收到参股子公司中美福源生物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美福

源” ）通知，其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已获得全国股转公司同意,中

美福源股票于 2015年 7月 30日起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证券简称：中美福源，证券

代码：833178，转让方式：协议转让。 中美福源公开转让说明书及相关文件在全国股转系统指

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 www.neeq.cc）进行披露。

一、中美福源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美福源生物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0年 3月 10日

3、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 59号院 5号楼 104-21室

4、注册资本：2,000万元

5、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110000450129504

6、经营范围：医药科技产品、技术的开发；转让自有技术。

二、主要股东及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

（

股

）

出资比例

1

于在林

4,492,000 22.46%

2

富岩

4,492,000 22.46%

3

于达

5,992,000 29.96%

4

精华制药

2,608,000 13.04%

5

李微频

918,000 4.59%

6

高俊

802,000 4.01%

7

李宁

696,000 3.48%

合计

20,000,000 100.00%

三、公司对中美福源投资情况

2014 年 8 月 18 日公司与中美福源及其相关方签署《投资框架协议》，公司以现金对中

美福源进行增资， 并持有中美福源 13.04%的股权， 投资金额为 1,50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

2014年 8月 19日《关于与中美福源生物技术（北京） 有限公司等签订投资框架协议的公

告》。

四、中美福源财务数据

2013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 12,508,650.16元，净资产 -974,598.22 元；2013 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1,067,505.10元，净利润 -1,531,035.91元（经审计数据）。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4,862,791.89 元，净资产 21,563,537.79 元；2014 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 8,223,068.68元，净利润 -1,741,005.42元（经审计数据）。

公司持有中美福源股份较少，中美福源财务数据对公司净资产、净利润尚未构成影响。

五、中美福源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原因及目的

中美福源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 有利于其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提高经营管理水

平，提升品牌影响力，稳定和吸引优秀人才，拓展融资渠道，增强核心竞争力，符合其公司的

长远发展战略。

六、中美福源挂牌对公司的影响

1、中美福源挂牌转让未损害公司独立上市地位

鉴于中美福源与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将均保持独立，各自独立核

算，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且中美福源的业务、资产规模相对公司业务、资产规模很小，中美

福源在股转系统挂牌，不会对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构成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

的独立上市地位。

2、中美福源挂牌转让不会损害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鉴于公司的各项业务目前均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 中美福源与公司其他业务板块之间

将保持业务独立性，且中美福源在股转系统挂牌，有利于树立企业品牌，提高企业经营水平。

因此中美福源在股转系统挂牌，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3、中美福源与公司未发生关联交易，与公司目前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七、其他事项

1、公司对中美福源的投资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未使用募集资金。

2、中美福源董事会五名成员，公司委派一人，公司未委派人员在中美福源监事会、高管中

担任职务。

特此公告。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7月 31日

证券代码：002770� � � �证券简称：科迪乳业 公告编号：2015-016号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说明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

易日内（2015�年 7月 28日、7月 29日、7月 30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

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

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7月 31日

证券代码：002770� � � �证券简称：科迪乳业 公告编号：2015-014号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增资及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 7月 15日，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科迪牧场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对全资子公司河南科迪商丘现代牧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迪牧场” ）增资人民币 3,669

万元，用于“科迪乳业现代牧场建设项目”（本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募投项目之一）。 增资完成

后，科迪牧场的注册资本由 2,000万元增加至 5,000万元。详见公司于 2015年 7月 16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科迪牧场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09号）。

科迪牧场已于 2015年 7月 29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由商丘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注册号：411400000015039

名称：河南科迪商丘现代牧场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虞城县利民镇工业园区虞单路北侧 18号

法定代表人：张清海

注册资本：伍仟万圆整

成立日期：2012年 03月 06日

营业期限：2012年 03月 06日至 2032年 03月 05日

经营范围：奶牛的养殖（仅限分公司凭证经营）；生鲜乳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7月 31�日

证券代码：002770� � � �证券简称：科迪乳业 公告编号：2015-015号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5】1189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 或“保荐机构”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

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840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

发行价人民币 6.8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68,54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 46,880,

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421,660,000.00 元， 已由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5日存入公司开立的广发银行郑州金水路支行 131041511010000285账号中。减除其他发行

费用人民币 14,680,0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06,980,000.00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业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亚会 A 验字（2015）013 号

《验资报告》。 2015年 7月 15日，公司分别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水路支行、郑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

行、保荐机构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投项目实施情况

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编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核准

/

备案文号

1

年产

20

万吨液态奶项目

37,029 37,029

豫发改工业

[2012]320

号

2

科迪乳业现代牧场建设项目

22,452 3,669

豫商虞城农

[2012]00027

号

合计

59,481 40,698

1、公司于 2015年 7月 1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向全资子公司科迪牧场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3,669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河

南科迪商丘现代牧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迪牧场” ）进行增资，用于“科迪乳业现代牧场

建设项目” ，其中 3,000万元计入科迪牧场注册资本、其余 669万元计入科迪牧场资本公积。 本

次增资完成后，科迪牧场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 2015年 7月 16日披露的《河

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科迪牧场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5-009号）

2、公司于 2015�年 7�月 1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科迪牧场以本次募集资金 3,669�万元

置换前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具体内容详见 2015年 7月 16日披露的《河南科

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5-010�号）。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中小板上市的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 保护投资者的

利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同意公司、募投项目实施单位科迪牧场会同中原证券与郑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商丘分行签署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四方监管协

议》” ）。

上述《四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约定如下：

（一）科迪牧场已在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相关专户

仅用于科迪牧场承担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相关专户开立和

存储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分行

账户名称：河南科迪商丘现代牧场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90801880820000168

金额：3,669万元

用途：该专户仅用于公司科迪现代牧场建设项目（含奶牛）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

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科迪牧场、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

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三）中原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

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保荐机构承诺按照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四）公司和科迪牧场授权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林泽言、于迎涛可以随时到专户存

储银行查询、复印专户的资料；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

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保荐

机构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专户存储银行按月（每月 10日之前）向科迪牧场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对账单，并

抄送保荐机构。

（六）科迪牧场一次或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或募集

资金净额的 5%的，专户存储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保荐机构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保荐机构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存储银行，同时按协议的要求向公司、科迪牧场、专户存储银

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八） 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向保荐机构通知专户大额

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科迪牧场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

集资金专户。

（九）保荐机构发现公司、科迪牧场、专户存储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

关事实后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为避免疑问，专户存储银行仅履行本协议项下明确

约定的职责和义务，专户存储银行不对专户的资金使用和划付进行监管。

（十）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对由于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

应尽其最大努力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则任何一方应提交专户存储银行住所地有管

辖权的法院进行诉讼。

（十一）协议自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

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协议有效期内，如有法律、法规规定的终止情形，

或经协商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协议可提前终止。

（十二）协议一式十份，四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各报备

一份，其余留公司、科迪牧场备用。

特此公告。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7月 31日

证券代码：002057� � �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公告编号：2015-049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2015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49,851,081.39 162,575,374.72 -7.83%

营业利润

2,564,485.42 5,483,386.17 -53.23%

利润总额

4,729,488.73 7,993,880.93 -4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009,467.40 7,263,649.73 -44.8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2 0.04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0% 1.50%

减少

0.7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602,832,940.29 608,388,522.55 -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500,641,905.26 496,707,537.58 0.79%

股 本

199,381,670.00 199,381,67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2.51 2.49 0.80%

注：以上财务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50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8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00.9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4.80%。

2015年上半年受国内实体经济影响，市场需求不旺，订单减少，特别是矿山行业新建、改

扩建项目减少，导致公司产品销量同比下降，净利润减少。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6.03亿元，较期初减少 0.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5.00亿元，较期初上升 0.79%。

公司报告期末资产负债率为 16.94%，处于较低水平，财务状况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53.23%，减幅较大，主要系公司受实体经济不

正、矿山行业低迷影响，销量下滑，产品边际利润下降。基本每股收益为 0.02，较上年同期下降

50.00%，主要系公司净利润减少所致。

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期初增长 0.80%。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2015 年 7 月 14 日披露的《2015 年度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 2015 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363.18-508.45万元， 与本次业绩快报不存

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26� � �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2015-051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2015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

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15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432,695,953.38 1,338,721,142.45 7.02%

营业利润

112,590,515.79 107,685,751.52 4.55%

利润总额

116,500,884.16 109,246,922.22 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151,154.18 80,498,816.83 19.4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976 0.1005 -2.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6% 5.59% -2.4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5,440,453,157.12 5,137,662,346.58 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3,016,014,764.53 2,987,412,636.21 0.96%

股本

985,549,064.00 985,549,064.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3.0602 3.0312 0.96%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的说明

201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143,269.6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02%，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15.12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9.44%， 主要原因系新产品的批量生

产、产能逐步释放及汇率变动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2015年 6月末，公司总资产达 544,045.32万元，较年初增加 5.8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为 301,601.48万元，较年初增加 0.96%。 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 2.89%和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同比下降 2.43%主要原因系 2014 年下半年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股

本增加和净资产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 2015 年 1-6 月

经营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高玉根、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乔奕、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许永红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7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183� � �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2015-119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15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2015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5,057,854,056.00 10,014,022,182.00 50.37%

营业利润

253,625,237.00 199,910,989.00 26.87%

利润总额

257,318,472.00 195,514,362.00 3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4,027,379.00 152,185,879.00 53.7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3 0.15 5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2% 5.52% 0.8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26,619,849,349.00 21,852,651,570.00 2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4,643,978,918.00 3,167,978,800.00 46.59%

股本

1,037,583,860.00 997,777,989.00 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4.48 3.18 40.88%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以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05,785.41�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50.37%；实现营业

利润 25,362.52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26.87%；实现利润总额 25,731.85� 万元，与上年同

期相比增长 31.6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402.74�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长 53.78%。

报告期，公司营业总收入大幅增长主要原因：一是公司深度 380 快速消费品业务较上年

同期大幅增长；二是公司深度ＩＴ分销业务快速增长。

业绩增长主要原因是： 一是公司通过业务整合及产业链金融服务延伸， 深度供应链业

务、供应链金融服务业务收入得到高速增长，业务毛利大幅提高；二是公司部分股票期权于

报告期行权，导致可税前抵扣期权费用增加，所得税费用大幅减少。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无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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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股票于 2015 年 7 月 28 日、7 月 29 日和 7

月 3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截止本公告日,未有需要更正或补充披露的事项。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不存在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4、经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询问,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

买卖公司股票。

5、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除了本公司已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外，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

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 2015年 5月 7日披露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2015年 7月 8 日披露了 《关于收到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 的公

告》,虽然公司目前正在积极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

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 2013 年度、2014 年度及 2015 年上半年度已连续亏损，如果公司 2015 年下半年度

继续亏损，公司将面临暂停上市或退市风险。

4、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宁夏云创数据投资有限公司现处于建设过程中，截止目然

该公司已取得了相关的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与相关业务客户的洽谈正在进行中，运营团队也

正在积极组建中。由于项目建设资金尚未完全落实，项目完成时间及项目完全建成后的市场需

求及竞争状况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为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将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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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15年 7月 30日接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5]1724 号《关于核准宁波理工监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向朱林生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的文件，现将批复主要

内容公告如下：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已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

会审核通过。

一、核准公司向朱林生发行 20,027,940 股股份、向陈鹍发行 6,018,955 股股份、向石钶发行

5,795,278股股份、向江帆发行 5,319,455股股份、向宁波博联众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

行 4,445,080 股股份、向万慧建发行 4,005,859 股股份、向何贺发行 3,402,607 股股份、向欧阳强

发行 3,050,146 股股份、向徐冬花发行 1,362,398 股股份、向于永宏发行 1,220,058 股股份、向廖

成慧发行 1,070,940 股股份、向刘国发行 854,041 股股份、向肖树红发行 732,035 股股份、向胡

海萍发行 488,023 股股份、向潘逸凡发行 488,023 股股份、向陈潜发行 463,622 股股份、向勒中

放发行 439,221 股股份、向庄赣萍发行 439,221 股股份、向吴师谦发行 439,221 股股份、向魏珍

发行 439,221 股股份、向芦运琪发行 439,221 股股份、向李玉珍发行 439,221 股股份、向方雪根

发行 439,221 股股份、向应裕莲发行 439,221 股股份、向勒中坚发行 439,221 股股份、向胡梦平

发行 439,221 股股份、向陈勇发行 439,221 股股份、向陈庆凤发行 439,221 股股份、向张宇发行

439,221股股份、向李丕同发行 439,221股股份、向陈建中发行 439,221股股份、向孙新发行 244,

011 股股份、向皮瑞龙发行 244,011 股股份、向尚雪俊发行 244,011 股股份、向许丽清发行 244,

011股股份、向李仲逸发行 244,011股股份、向刘涓发行 244,011 股股份、向姜庆宽发行 219,610

股股份、向黄而康发行 219,610 股股份、向姜妙龙发行 219,610 股股份、向任金祥发行 219,610

股股份、向伍伟琨发行 219,610 股股份、向刘国强发行 219,610 股股份、向龙元辉发行 146,406

股股份、向刘淑琴发行 146,406 股股份、向黄海平发行 73,203 股股份、向曾祥敏发行 73,203 股

股份、向邱前安发行 73,203股股份、向王柳根发行 73,203 股股份、向成都尚青科技有限公司发

行 10,790,963 股股份、向浙江银泰睿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4,316,385 股股份、向熊晖发行

3,582,600股股份、向北京银汉兴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 2,859,036 股股份、向沈春梅

发行 1,158,086股股份、向江苏凯地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发行 1,113,253 股股份、向北京薪火科创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 759,036 股股份、向北京中润发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506,024 股股份、

向孟勇发行 215,819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4,337,348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

金。

三、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证监会的方案及有关

申请文件进行。

四、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七、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报

告证监会。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及股东大会的授权， 尽快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

施事宜，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7月 31日


